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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飞宇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

一、情况概述

公司聘请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25 年度

财务审计机构。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5 年年

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精勤成思审字（2026）第 00728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

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

强调事项段内容如下：“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

2 所述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金额较大，且本期经营

活动仍为亏损，可能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”

二、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与对策

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5 年年报出具了带

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

鉴于上述情况，董事会结合公司业务转型方向与行业趋势，提出以下措施：

1、稳固基本盘，提速新赛道：做优做强电力工程总包、电气成套设备产销

及售后运维等传统业务，精选回款稳、风险可控的项目；加快推进新能源（水风

光储充）总包、微电网、虚拟电厂、能碳综合管理等转型业务规模化落地。

2、改善经营质量与现金流：严格项目准入与回款管理，优先承接付款条件

优的优质订单；集中力量清收存量应收账款，缓解短期资金压力。

3、拓宽融资渠道：在合规前提下，统筹银行信贷与合作资源补充营运资金，

保障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按期推进。

4、夯实管理底座：完善项目全周期风控，落实项目责任制与现场监督，提

升转型期决策与执行效率，支撑业务稳健发展。

三、公司董事会意见

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出具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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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

了公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董事会将组织公司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措

施，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对公司的影响。

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《四川飞宇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四川飞宇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4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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